附件2
2020级本科新生入学学业指导主要内容一览表
	序号
	项目
	培训依据
	基本内容
	特别说明和注意事项

	1
	人才培养方案
	《2020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》（可于教务处网页下载）
	1.修读要求
2.课程体系架构
3.开课方式（按设置学期开课、按学期滚动开课、按学年滚动开课）

	1.学生应按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要求、参照建议修读学期修读各模块课程。
2.学生要了解通识选修课修读要求，并定期按照《广东财经大学2020版通识选修课程设置一览表》检查各模块已修学分情况。
3.学生要定期计算已修学分（总学分及各模块学分），对照毕业要求制定选课计划，确保如期完成学业。
4.选课时要认真查看培养方案，所选课程代码、名称、学分、性质必须与培养方案一致。

	2
	学生修读课程

	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课程修读管理规定》
	1.课程。必修课、选修课、辅修专业课程；
2.课程修读。
3.选课，选课的程序，选课规则，选课学分限制
4.免听。免听的条件、免听办理
5.免修与课程替代。
6.学分认定与转换。
	1.补考。初次修读的课程考核不合格，必修课程须参加补考；选修课程考核不合格的可参加补考，也可选择重修该门课程或另选其他选修课程；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（《ERP软件II》、《企业行为模拟》和《校内仿真综合实习》）和不安排期末考试环节的课程不安排补考须直接重修。
2.重修。重修课程考核不合格的不再安排补考，可再次重修。
3.主修选课和辅修选课同时进行选课，每学期合计不超过38个学分。
4.前一个学期考核不合格课程达到或超过6个学分的，当学期选课不允许超过20个学分。
5.有先修后修关系的课程，学生原则上应按先修后修关系循序选课。
6.免听申请时间为：每学期第一、二周。
7.免听限制：综合运用类课程、初次修读的必修课程和任课教师认为不宜免听的课程，不得免听；一个学期免听的课程累计不得超过3门
8.获准免听的课程考核，有期末考试环节的，以期末考试成绩核定总评成绩（不计平时考核成绩）；无期末考试环节的，由任课教师制定考核方案，经课程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执行。
9.免修、课程替代申请办理时间为13-14周，学生可在信息门户线上申请。

	3
	选课规则

	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选课规则》
	1.总则。选课资格的获取、选课轮次设置
2.选课学分和门数。学分限制、门数限制。
3.优先级设置。修读优先级、志愿优先级、筛选
4. 第一轮选课。选课对象、选课规定、筛选
5.附则。2018年学生与2015-2017级学生选课要求
	1.选课资格的获取：缴费、注册、学生网上评教。
2.学分限制。
3.门数限制。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、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、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I》、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II》和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》5门课程（简称思政5门课程），每个学期开课总学位数为学生人数的5/6（即每个学期有1/6选不到此5门课程），一、二年级每学期选课上限为1门，学生须合理选课，否则容易导致某学期选不上思政课。
4. 第一、二轮选课设置筛选优先级，第三轮所有课程选课均不设置优先级。学生应熟悉每一轮的选课规则和筛选规则。
5.修读优先级是：按建议修读学期主修选课的学生>按建议修读学期辅修选课或高年级重修选课的学生>其他学生。指导学生按建议修读学期选课。
6.志愿优先级是：第1志愿>第2志愿>第3志愿。每门课程选课时可填报三个志愿（即三个教学班），指导学生填报选课志愿时，要冷热结合，避免都选热门教学班，导致无法选到按建议修读学期的课程。
7.第一轮选课注意事项：（1）本轮不接受学生跨学科、跨专业选课;（2）本轮选课结束后，学校将根据学生选课需求、教师意愿和教室资源状况决定是否增加教学班容量;（3）本轮选课不限容量，当某一教学班选课人数超过教学班容量时，按选课规则中的原则进行筛选。
8.第二轮选课注意事项：（1）选课对象为所有学生;（2）本轮选课仅限于第一轮筛选后仍有余量的教学班;（3）本轮选课不再增加教学班容量;（4）本轮选课不限容量，当某一教学班选课人数超过教学班余量时，按选课规则规定的原则进行筛选;（5）本轮选课结束后，选课人数未达到开班人数的教学班将被关班。
9.第三轮选课注意事项：（1）本轮选课先选先得;（2）每学期第一、第二周为试听周，学生可以根据试听情况自行调整选课;（3）教学周少于16周的课程不安排试听（含新生第一学期修读的课程）。

	4
	考试管 理

	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课程考核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
	1.考试资格
2.缓考办理条件及程序
3.补考与重修
	1. 考试资格。获得修读资格、出勤和完成作业情况达到规定要求的学生，均可参加课程考试。缺课超过总学时1/3（含1/3）或缺交作业超过1/3（含1/3）者，取消该门课程考试资格，获准免听的课程除外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缓考办理条件及程序。学生因考试时间冲突、生病等原因不能参加期末考试的，可申请缓考。补考和已获准缓考的课程原则上不得再申请缓考。学生须在考前提交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课程缓考申请表》（附件4），经任课教师和学生所在学院审核同意后准予缓考。如因突发情况无法提前申请，必须在考后2日内提交申请，逾期不再受理。缓考学生在次学期补考时间参加考试。缓考不及格的，不再安排补考。
3.补考与重修。初次修读的课程考试不合格，必修课程必须参加补考，补考仍不及格的课程，可在次学期或以后学期重修；但按规定只能重修的必修课程，学生只能重修，比如，跨专业综合实验课程（《ERP软件II》、《企业行为模拟》和《校内仿真综合实习》）和不安排期末考试环节的课程不安排补考须直接重修。
选修课程考试不合格的可参加补考，也可选择重修该门课程或另选其他选修课程。 重修课程考试不合格的不再安排补考，可再次重修。
补（缓）考总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卷面成绩构成。补考、重修课程按实际成绩折算绩点，但在相应成绩记载栏中作补考、重修标识。

	5
	学籍管 理
	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	1.注册
	每学期开学时，应办理注册手续，不能如期注册者，应办理暂缓注册手续。

	
	
	
	2.学制、学习年限
	在校基本学习年限为4学年，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未能达到毕业要求者，可继续在校学习，最长为7学年，超过此年限者，不予注册。

	
	
	
	3.辅修
	1.辅修以自愿为原则,在第二学期提出申请，第三学期开始修读，辅修选课与主修选课同时进行。
2.修满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45学分，达到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条件者，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；修满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30学分，达到颁发辅修专业证书者，颁发辅修专业证书。

	
	
	
	4.转专业
	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以申请调转专业：
1.确有拟转入专业的特长和兴趣，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；
2.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（不含隐瞒既往病史入学者），经校门诊部检查证明确属不宜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拟转入专业学习者；
3第一学年累计平均学分绩点在同年级、同专业排名前40%者；
4.通过实验区遴选且需要转专业者；
5.大学生士兵退役复学或入学者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允许调转专业：
1.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，含定向生和国防生等；
2.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提前批次录取学生；
3.已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三分之二及以上的学生；
4休学、保留学籍等学籍状况异常的学生；
5.已调转过一次专业的学生原则上不得再次调转专业；
6.高考低分录取专业的学生原则上不得转入高考高分录取专业（实验区遴选和专业二次调整等除外）。

	
	
	
	5.休学、复学
	1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予休学：
（1）经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或校门诊部诊断，因病需停课，时间超过六周（含六周）的；
（2）一学期累计缺课达到该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的；
（3）学生怀孕、生育，暂时不适宜继续在校学习、生活的；
（4）经学校批准休学创业的；
（5）因其他特殊原因，学生本人申请或学校认为必须休学的。
2. 休学时间以学期为单位，累计不得超过三学年。休学办理时间为每学期第1-2周和第17-18周，因病休学等特殊情况除外.
3.休学期满，应在学期开学注册时持休学通知书申请复学。

	
	
	
	6.退学
	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予退学：
1.不论何种原因，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的；
2.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格的； 
3.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，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； 
4.未请假离校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； 
5.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；
6本人申请退学的。

	
	
	
	7.毕业、结业与肆业
	1.每学期开展一次毕业审核和学位授予工作。
2.要求毕业者，应在毕业当学期提出申请。
3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，修满规定的学分，考核结果达到毕业要求，经所在学院审核和学校批准，颁发毕业证书。
4．要求结业者，应提出申请，申请时要求已获学分和在修学分合计应达到应修总学分的80%。
5.学生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，未达到毕业要求，但已获得总学分达到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应修总学分的80%，由学校颁发结业证书。
6. 学生学习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，未达到结业要求，可申请肄业，经批准颁发肄业证书。退学的学生，学习时间满一年以上者（含一年），经申请可办理肄业证书。

	
	
	
	8.学位
	获准毕业的学生符合学位授予条件，授予学士学位。毕业不授予，毕业后一律不授予。

	6
	学生成 绩
	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广东财经大学普教本科课程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	1.成绩构成



	成绩由平时成绩和卷面成绩构成。2016级及以后同学补（缓）考成绩由平时成绩和卷面成绩构成，补考和重修按实际成绩折算绩点，在相应成绩栏中做重修补考标记。


	
	
	
	2.成绩绩点计算方法



	学习成绩与绩点的折算方法如下：
1.成绩分数60-69对应学分绩点1.0-1.9；70-79对应学分绩点2.0-2.9；80-89对应学分绩点3.0-3.9；90-100对应学分绩点4.0-5.0；成绩60分以下对应绩点为0；
2.课程学分绩点=课程学分x学分绩点；
3.累计平均学分绩点=∑学分绩点/∑学分数。



